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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332

股票简称：白云山 编号：

2020-071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药品再注册批件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获悉，公司分公司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白云山制药总厂（“白云山制药总厂” ）、控股子公司广州白云山光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光华药

业” ）和全资子公司广州白云山拜迪生物医药有限公司（“广州拜迪” ）于近日收到广东省药品监督管

理局核准签发的关于头孢丙烯胶囊等15个药品的《药品再注册批件》。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药品基本情况

序号

药品名

称

药品生

产企业

剂型 规格

药品批准文

号

药品

分类

药品标准

药品有

效期

受理号 批件号

药品批

准文号

有效日

期

1

头孢丙

烯胶囊

光华药

业

0.25g 胶囊剂

国药准字

H20060492

化学

药品

《中国药典》2015

年版二部

暂定24

个月

CYHZ1912501粤

2020R00

4906

2025-0

6-17

2

利可君

片

光华药

业

10mg 片剂

国药准字

H44024295

化学

药品

化学药品地方标准

上升国家标准第五

册WS-10001-

(HD-0428)-2002

暂定24

个月

CYHZ1903167粤

2020R00

5047

2025-0

6-29

3

头孢丙

烯咀嚼

片

光华药

业

按

C18H

19N30

5S计

0.25g

片剂

国药准字

H20060575

化学

药品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总局国家药品

标准

WS1-XG-023-2

017

暂定24

个月

CYHZ1912502粤

2020R00

4805

2025-0

6-11

4

盐酸小

檗碱片

白云山

制药总

厂

片剂 50mg

国药准字

H44023193

化学

药品

《中国药典》2015

年版二部

36个月 CYHZ1909557粤

2020R00

4937

2025-0

6-17

5

罗红霉

素分散

片

白云山

制药总

厂

片剂

（分

散）

0.15g

国药准字

H20064485

化学

药品

《中国药典》2010

年版二部

24个月 CYHZ2009411粤

2020R00

4861

2025-0

6-11

6

头孢丙

烯分散

片

白云山

制药总

厂

片剂

（分

散）

0.25g

（以头孢

丙烯计）

国药准字

H20052514

化学

药品

《中国药典》2010

年版第二增补本

24个月 CYHZ2009511粤

2020R00

4768

2025-0

6-10

7

吡拉西

坦片

白云山

制药总

厂

片剂 0.4g

国药准字

H44024252

化学

药品

《中国药典》2015

年版二部

24个月 CYHZ1909590粤

2020R00

4939

2025-0

6-17

8

盐酸二

氧丙嗪

颗粒

白云山

制药总

厂

颗粒

剂

3g：

1.5mg

国药准字

H44024806

化学

药品

化学药品地方标准

上升国家标准第二

册 WS-10001-

（HD-0181）

-2002

暂定24

个月

CYHZ1908075粤

2020R00

4938

2025-0

5-27

9

罗红霉

素胶囊

白云山

制药总

厂

胶囊

剂

75mg

国药准字

H20064359

化学

药品

《中国药典》2015

年版二部

24个月 CYHZ2009509粤

2020R00

4865

2025-0

6-11

10

罗红霉

素胶囊

白云山

制药总

厂

胶囊

剂

0.15g

国药准字

H20066404

化学

药品

《中国药典》2015

年版二部

24个月 CYHZ2009414粤

2020R00

4862

2025-0

6-11

11

阿奇霉

素胶囊

白云山

制药总

厂

胶囊

剂

0.25g

（25万单

位）

国药准字

H20063160

化学

药品

《中国药典》2015

年版二部

24个月 CYHZ2009514粤

2020R00

4863

2025-0

6-11

12 坤灵丸

白云山

制药总

厂

丸剂

（浓缩

丸）

每10丸

重2.7g

（相当于

原生药

2.6g）

国药准字

Z20063004

中药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总局国家药品

标准

WS3-B-1954-95

-3

24个月 CYZZ2006724粤

2020R00

4813

2025-0

6-11

13

头孢克

洛干混

悬剂

白云山

制药总

厂

干混

悬剂

0.125g

（按

C15H14

ClN3O4

S计）

国药准字

H20113122

化学

药品

《中国药典》2015

年版二部

24个月 CYHZ2009520粤

2020R00

4864

2025-0

6-11

14

注射用

重组人

粒细胞

巨噬细

胞刺激

因子

广州拜

迪

注射

剂

150μg

国药准字

S20053084

生物

制品

注射用重组人粒细

胞巨噬细胞刺激因

子YBS00342012

2-8℃

下贮存

36个月

CYSZ2000322粤

2020R00

5082

2025-0

6-30

15

注射用

重组人

粒细胞

巨噬细

胞刺激

因子

广州拜

迪

注射

剂

100μg

国药准字

S20053083

生物

制品

注射用重组人粒细

胞巨噬细胞刺激因

子YBS00342012

2-8℃

下贮存

36个月

CYSZ2000321粤

2020R00

5083

2025-0

6-30

二、 药品其他情况

序号

药品名

称

是否

独家

产品

2019

年是

否生

产

2019年销

售额

（人民币万

元）

其他主要生产企业2019年国内城

市零售药店或城市、县级公立医院

销售额

功能主治（适用症）

1

头 孢 丙

烯胶囊

否 是 1,260.04

共有6个批准文号。 其中齐鲁制药

有限公司销售额为人民币933万

元。

用于敏感菌所致的下列轻、中度感染。 上

呼吸道感染化脓性链球菌性咽炎/扁桃体

炎。

2

利 可 君

片

否 否 0.00

共有19个批准文号。其中江苏吉贝

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销售额为人

民币4,134万元。

用于防治肿瘤放、化疗引起的白细胞血小

板减少症。

3

头 孢 丙

烯 咀 嚼

片

是 是 531.77 共有1个批准文号。

用于敏感菌所致的下列轻、中度感染。 上

呼吸道感染化脓性链球菌性咽炎/扁桃体

炎。

4

盐 酸 小

檗碱片

否 否 0.00 共有902个批准文号。 用于肠道感染，如胃肠炎。

5

罗 红 霉

素 分 散

片

否 是 913.00 共有31个批准文号。

适用于化脓性链球菌引起的咽炎及扁桃

体炎，敏感菌所致的鼻窦炎、中耳炎、急性

支气管炎、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肺炎

支原体或肺炎衣原体所致的肺炎；沙眼衣

原体引起的尿道炎和宫颈炎；敏感细菌引

起的皮肤软组织感染。

6

头 孢 丙

烯 分 散

片

否 是 25,322.39 共有3个批准文号。

用于敏感菌所致的下列轻、中度感染。 上

呼吸道感染化脓性链球菌性咽炎/扁桃体

炎。

7

吡 拉 西

坦片

否 否 0.00

共有333个批准文号。 其中东北制

药集团沈阳第一制药有限公司销

售额为人民币360万元。

适用于急、慢性脑血管病、脑外伤、各种中

毒性脑病等多种原因所致的记忆减退及

轻、中度脑功能障碍。 也可用于儿童智能

发育迟缓。

8

盐 酸 二

氧 丙 嗪

颗粒

否 是 0.00 共有6个批准文号。

用于小儿咳嗽、过敏性哮喘、荨麻疹及皮

肤瘙痒等症。

9

罗 红 霉

素 胶 囊

（75m

g）

否 是 213.08

共有117个批准文号。 其中珠海联

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销售额为人

民币8,388万元。

适用于化脓性链球菌引起的咽炎及扁桃

体炎，敏感菌所致的鼻窦炎、中耳炎、急性

支气管炎、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肺炎

支原体或肺炎衣原体所致的肺炎；沙眼衣

原体引起的尿道炎和宫颈炎；敏感细菌引

起的皮肤软组织感染。

10

罗红霉

素胶囊

（0.15

g）

否 否 0.00

11

阿 奇 霉

素胶囊

否 是 254.68

共有64个批准文号。其中浙江维康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销售额为人民

币1,827万元。

(1)�化脓性链球菌引起的急性咽炎、急性

扁桃体炎。 (2)�敏感细菌引起的鼻窦炎、中

耳炎、急性支气管炎、慢性支气管炎急性

发作。 (3)�肺炎链球菌、流感嗜血杆菌以及

肺炎支原体所致的肺炎。 (4)�沙眼衣原体

及非多种耐药淋病奈瑟菌所致的尿道炎

和宫颈炎。 (5)�敏感细菌引起的皮肤软组

织感染。

12 坤灵丸 否 是 0.00

共有5个批准文号。 其中陕西金象

制药有限公司销售额为人民币560

万元。

调经养血，逐瘀生新。用于月经不调，或多

或少，行经腹痛，子宫寒冷，久不受孕，习

惯性流产，赤白带下，崩漏不止，病久气

虚，肾亏腰痛。

13

头 孢 克

洛 干 混

悬剂

否 是 75.66 共有19个批准文号。

主要适用于敏感菌所致的呼吸系统、泌尿

系统、耳鼻喉科及皮肤、软组织感染等。

14

注 射 用

重 组 人

粒 细 胞

巨 噬 细

胞 刺 激

因 子

（150μ

g）

否 否 0.00

共有33个批准文号。其中厦门特宝

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销售额为

人民币8,043万元。

适用于治疗和预防骨髓抑制性治疗引起

的白细胞减少症。可预防白细胞减少症伴

发的潜在感染的发生，使患者能更好地耐

受化学药物的治疗。

15

注射用

重组人

粒细胞

巨噬细

胞刺激

因 子

（100

μg）

否 否 0.00

注：1.以上批准文号资料来源为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方网站资料；

2.以上表格中，白云山制药总厂、广州拜迪和光华药业的销售数据主要来源于企业内部资料；

3.其他主要生产企业的销售数据来源为米内网，序号1至13药品销售额为2019年国内城市零售药

店销售额，序号14、15药品销售额为2019年国内城市、县级公立医院销售额；

4.除上述已披露的资料外，公司无法从其他公开渠道获悉其他生产企业相关药品的生产或销售数

据。

三、风险提示

由于医药产品的行业特点， 各类产品/药品的投产及未来投产后的具体销售情况可能受到市场环

境变化等因素影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31日

证券代码：

603367

证券简称：辰欣药业 公告编号：

2020-048

辰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对外投资成立全资子公司并完成工商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济南辰欣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济南辰欣医药” )

投资金额：人民币2,000万元

特别风险提示：公司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济南辰欣医药，会受到宏观经济、行业竞争、市

场需求变化和经营管理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后续的投资收益存在不确定性，具有一定的管理和投资风

险，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对外投资情况概述

1、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根据辰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辰欣药业” 或“公司” ）发展战略，结合公司未来研发战

略发展和业务布局的需要，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设立济南辰欣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2,

000万元，目前，济南辰欣医药已办理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于近日取得了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

委会市场监管局颁发的《营业执照》。

2、决策程序情况

（1）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本

次对外投资事项在公司董事长决策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2）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情形。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及相关工商登记信息

企业名称：济南辰欣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董江涛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0年7月16日

营业期限：2020年7月16日至 年 月 日

注册地址：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颖秀路2766号生产楼702-720室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化工产品销

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 ；生物化工产品技术研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持股比例：100%

出资方式：货币

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

董事会、监事及管理层人员安排：1、设执行董事兼经理1名；2、设监事1名

三、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1、投资目的：强化公司的研发力量、便于引进高端的研发人员，拓展公司研发业务，优化战略布局，

增强新的业务增长点。

2、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公司本次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短期内不会对公司经营业绩、生产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长期来

看，本次投资有利于公司在产品研发、注册、销售等方面开展战略分工合作等方式，提高公司资源、资本

和资产的利用效率、降低项目成本与投资风险，有利于为公司及全体股东创造中长期、可持续的价值收

益。 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3、济南辰欣医药成立后属于辰欣药业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辰欣药业不存在为济南辰欣

医药提供担保、委托济南辰欣医药理财的情形，也不存在济南辰欣医药占用辰欣药业资金等方面的情

况。

四、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1、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系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不会对公司当期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重

大影响，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2、新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经营风险、管理风险、政策风险、信用风险等。 针对

上述风险，公司将密切关注新设立全资子公司的经营管理状况，切实降低和规避投资风险。 也将积极采

取相应对策和措施进行防范和控制。

3、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根据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谨

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辰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31日

证券代码：

603816

证券简称： 顾家家居 公告编号：

2020-077

债券代码：

113518

债券简称：顾家转债

转股代码：

191518

转股简称：顾家转股

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可交换公司债券（第一期）换股进展暨

换股导致权益变动超过

1%

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主要系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顾家家居” 或“公司” ）控股股东顾家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顾家集团” ）2020年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本

期可交换债券” ）的持有人换股，导致顾家集团的持股比例被动下降，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本次权益变动后，顾家集团持有公司股份280,621,252股，持股比例由47.47%减少至46.45%；

顾家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TB� Home� Limited（以下简称“TB� Home” ）和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顾家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梅山顾家投资”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404,280,469股，持股比例由67.94%

减少至66.93%。

公司于2020年7月31日收到顾家集团通知，自2020年7月24日至2020年7月30日期间，顾家集团本

期可交换债券持有人累计换股6,153,348股，导致其持有公司股份由286,774,600股减少至280,621,

252股，持股比例由47.47%下降至46.45%，减少1.02%，现将其有关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信息披露义

务人基本信

息

名称 顾家集团

住所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白杨街道20号大街128号3幢6层厂房

权益变动时间 2020年7月30日

权益变动明

细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变动股数变动（股） 变动比例（%）

可交换债券持有人

换股

2020年7月24日-2020年7

月30日

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6,153,348 1.02

合 计 - - 6,153,348 1.02

公司于2020年7月24日披露《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通过大宗交易减持公司股份结果暨减

持超过1%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74），上述权益变动后，顾家集团持有公司股份286,774,

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7.47%；顾家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410,433,817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67.94%。

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被限制转让

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

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

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相关规定情形。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顾家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顾家集团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86,774,600 47.47 280,621,252 46.45

TB�Home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20,021,565 19.87 120,021,565 19.87

梅山顾家投资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637,652 0.60 3,637,652 0.60

小计 410,433,817 67.94 404,280,469 66.93

注：本次权益变动以公司最新公告的总股本604,072,999股为依据计算持股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后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被

限制转让的情况。

三、其他相关说明

（一）本次权益变动主要系顾家集团本期可交换债券的持有人换股，不涉及资金来源。

（二）本次权益变动主要系顾家集团本期可交换债券的持有人换股，导致顾家集团的持股比例被

动下降，不触及要约收购。 顾家集团本期可交换债券处于换股期，可交换债券持有人是否选择换股及具

体换股数量、换股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若后期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顾

家集团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时告知权益变动相关情况，公司将相应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三）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31日

证券代码：

000793

证券简称：华闻集团 公告编号：

2020-051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持有的部分股份

遭遇被动减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2020年7月31日，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闻集团”或“公司” ）收到公司控

股股东国广环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广资产” ）《告知函》，国广资产对托管在中信建投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 ）的证券账户进行自查，发现其直接持有的华闻集团股票遭

遇被动减持，且至今没有收到任何机构、单位发来的书面通知，现将遭遇被动减持的有关情况公告如

下：

一、所持公司股票遭遇被动减持的情况

（一）股东被动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

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均价

（元）

减持股数

（万股）

减持比例

（%）

国广资产 集中竞价交易 2020/7/28 3.39-3.41 3.4004 200 0.10

经国广资产告知，其在查询到账户被动减持股份后，及时与中信建投上海华灵路营业部进行了沟

通、了解，据中信建投相关业务人员透露，得知本次被动减持的原因是：国广资产于2017年8月1日通过

将华闻集团950万股股票质押给中信建投的方式向交通银行上海分行肇嘉浜路支行申请借款5,000万

元，因国广资产延期归还借款，经交通银行申请，上海金融法院要求中信建投协助执行减持股份，于近

期分批卖出国广资产直接持有的华闻集团股票，故中信建投于2020年7月28日下午进行了华闻集团股

票的卖出操作，共卖出国广资产质押给中信建投的华闻集团950万股股份中的200万股。 本次被动减持

的股票来自于国广资产2017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买入的股票。

截至目前，国广资产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华闻集团股份累计被动减持200万股，占国广资产及其一

致行动人本次被动减持前所持华闻集团股份的0.83%，占华闻集团总股本的0.10%。

（二）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

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国广资产 无限售条件股份 16,380.0244 8.20 16,180.0244 8.10

四川信托有限公

司－四川信托·星

光5号单一资金信

托

无限售条件股份 7,850.6261 3.93 7,850.6261 3.93

二、其他情况说明及风险提示

（一）国广资产本次卖出华闻集团股票为强制被动减持，暂未产生收益。 国广资产没有提前获悉华

闻集团重要未披露的信息，不属于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交易时点不存在影响华闻集团股价波

动的未披露的敏感信息。 本次股票被迫减持不会导致华闻集团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华闻集团生产

经营、公司治理等产生影响。

（二）上述交易不违反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中的相关规定。

（三）若国广资产已被司法冻结的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24,030.6505万股（占华闻集

团总股本的12.03%）继续被司法处置，则可能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或第一大股东发生变更。 国广资产

正联合其股东方同债权人持续保持沟通，协商债务处置办法。

（四）公司将持续关注国广资产的股份变动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一）相关股东减持情况告知函；

（二）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793

证券简称：华闻集团 公告编号：

2020-052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20年7月

15日以公告形式发出通知。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7月31日14:30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7月31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7月31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

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7月31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海口市美兰区国兴大道15A号全球贸易之窗29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公司全体普通股股

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普通股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

普通股股东应选择现场表决、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

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汪方怀先生主持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现场出席和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91人，代表股份322,979,765�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6.1713％。

其中：现场出席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163,800,444�股，占公司总股份的8.2013％；通过现场投票的股

东2人，代表股份2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0000％；关联股东国广环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现场出席了本

次会议，未参与投票表决。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90人，代表股份159,179,521股，占公司总股份的7.97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88人，代表股份159,179,321股，占公司总股份的7.9699％。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89人，代表股份56,618,086股，占公司总股份的2.834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2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87人，代表股份56,617,886股，占公司总股份的2.8348％。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以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董事、监事因与其他工作安排

时间冲突，未能出席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提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提案采用现场记名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二）提案的表决结果：

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延期实施增持计划并增加增持方式的议案》。

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149,513,101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93.9273％；反对9,666,420股，占出席会

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6.072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6,951,66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2.9270％；反对9,666,42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073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海南天皓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何林琳、路依婷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主持

人资格、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法律意见书；

（三）所有提案。

特此公告。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3833

证券简称：欧派家居 公告编号：

2020-044

债券代码：

113543

债券简称：欧派转债

转股代码：

191543

转股简称：欧派转股

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谭钦兴先生

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董事谭钦兴先生持股的基本情况

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欧派家居” ）董事谭钦兴先生于2020年1月4

日披露了减持股份计划。 拟自2020年2月3日起至2020年7月31日期间内，通过集中竞价等方式减持其

所持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不超过200,000股（含），具体详见《欧派家居董事谭钦兴先生集中竞价减

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0-002）。 在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谭钦兴先生合计持有公司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1,181,700股（其中：IPO前取得的股份为1,125,345股；因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获授的限制性股票56,355股）。

2020年3月7日、2020年5月7日， 公司分别披露了谭钦兴先生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截至

2020年5月6日，谭钦兴先生累计减持其所持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110,000股，具体详见《欧派家居

董事谭钦兴先生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10）和《欧派家居董事谭钦兴先生

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28）。

2020年7月15日，公司披露了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以2020年7月20日股权登记日的公

司总股本420,172,603股实施了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0.9元， 同时以资本公积金每10股转增4股权益

分派方案。具体详见《欧派家居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0-040）。 本次权益分

派实施后，谭钦兴先生在股权登记日持股总数1,031,700股的基础上转增了412,680股，总持股数量为

1,444,380股。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 谭钦兴先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其所持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150,000

股，现因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其减持计划内尚未减持的50,000股不再实施减持，本次减持计划

已终止。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谭钦兴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

1,181,700 0.2812%

IPO前取得：1,125,345股

其他方式取得：56,355股

注：1、表中“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均以披露减持计划时点的持股数量及公司股本总数计算。2、

其他方式为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减持数

量（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

式

减持价格

区间

（元/股）

减持总金

额（元）

减持完成

情况

当前持股

数量（股）

当前持股

比例

谭钦兴 150,000 0.0255%

2020/2/19～

2020/7/15

集中竞

价交易

119.17－

128

18,326,

199

未完成：

50,000股

1,444,

380

0.246%

注：公司以2020年7月20日股权登记日的公司总股本420,172,603股实施了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

10.9元，同时以资本公积金每10股转增4股权益分派方案，本次权益分派后，公司总股本为588,241,

644股。 表内“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比例”均以上述公司总股本588,241,644股为基础计算。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是 √否

特此公告。

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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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0年7月30日收到公司副董事长兼总裁

鲁剑先生、董事兼副总裁刘旸先生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鲁剑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总裁职务。 刘旸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副总裁职务。 根

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鲁剑先生、刘旸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鲁

剑先生、刘旸先生的辞职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公司董事会将按照有关规定尽快完成总裁的聘任

工作。 在此期间，总裁工作由公司董事长朱礼静女士代为执行。

鲁剑先生辞去公司总裁职务后，仍继续担任公司副董事长职务。刘旸先生辞去公司副总裁职务后，

仍继续担任公司董事职务。

公司董事会对鲁剑先生、刘旸先生在任职期间对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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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业绩承诺补偿股份回购实施结果

及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业绩承诺补偿应回购股份已完成回购，共计9,627,566股。

●回购价格：总价人民币1.00元。

●公司总股本由3,138,640,149股变更为3,129,012,583股。

一、回购审批情况与回购方案

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度完成收购成都炎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炎龙科技” )100%股权。根据公司与炎龙科技原股东鲁剑、李练及西藏炎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西藏炎龙” )于2015年10月19日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利润预测补偿协议》（以下

简称“《利润补偿协议》” ）约定，本次交易业绩承诺方鲁剑、李练及西藏炎龙承诺炎龙科技在2015年

度、2016年度、2017年度及2018年度实现的净利润（指炎龙科技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炎龙科技

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实际净利润数” ）分别不低于9,000.00万元、12,600.00万元、16,400.00万元及

19,700.00万元。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成都炎龙科技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天健审[2016]

11-69号）、《成都炎龙科技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天健审 [2017]11-16号）、《关于成都炎龙科技有限

公司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鉴证报告》（天健审 [2018]332号）、《关于成都炎龙科技有限公司业绩承诺

完成情况的鉴证报告》（天健审[2019]3892号），炎龙科技2015年度、2016年度、2017年度、2018年度

累计净利润实现数为人民币57,104.81万元,承诺数为57,700.00万元,实现数低于承诺数595.19万元，

完成率为98.97%。 鉴于标的资产未完成业绩承诺，根据《利润补偿协议》约定，炎龙科技公司原股东鲁

剑、李练、西藏炎龙应付补偿股份数额为9,627,566股，该应补偿股份由公司以1.00元的价格进行回购。

鲁剑、李练按24:1的比例分摊应付补偿股份。相关重组方对其他方应支付给本公司的上述补偿股份、现

金及其利息，均负有连带赔偿责任。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及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标的

资产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相关重组方对公司进行业绩补偿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1.00元的总价格回购

鲁剑、李练持有的本公司股份9,627,566股，并予以注销。 具体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23日、2019年5月

30日披露的《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相关重组方对公司进行业绩补偿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9-023）、《关于相关重组方对公司进行业绩补偿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9-045）。

公司于2019年5月6日向鲁剑、李练递交了《业绩承诺补偿通知书》。 根据《利润补偿协议》约定，

鲁剑、李练应在收到公司《业绩承诺补偿通知书》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将需要补偿的股份划转至公司董事会设立的专门证券账户，由公司按照相关法律

法规规定对该等股份予以注销。 如相关重组方未能按期履行约定的补偿义务，应当继续履行补偿责任

并按日计算延迟支付的利息，利率为未付部分的万分之五。

因鲁剑、李练未在约定时间内向公司证券账户划转应补偿股份，公司于2019年5月27日向鲁剑、李

练就履行上述业绩承诺补偿义务之相关事宜递交《关于鲁剑、李练与西藏炎龙科技有限公司履行业绩

承诺补偿的敦促函》，督促其尽快履行完成上述义务，并按日计算延迟支付的利息。

为切实保障公司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公司与鲁剑、李练进行了多次沟通与联系。 鲁剑、李练向公

司承诺将于2020年6月30日之前解除其持有的部分已质押股份用于上述业绩补偿，完成补偿之前所产

生的违约利息将按照月度核算并于次月5日之前支付给公司。因公司未收到鲁剑、李练应向公司补偿的

相关股份，公司分别于2020年7月3日、2020年7月16日向鲁剑、李练递交了《关于鲁剑、李练与西藏炎

龙科技有限公司履行业绩承诺补偿的敦促函》，就鲁剑、李练履行上述业绩承诺补偿义务之相关事宜

再次敦促其尽快将应补偿公司股份划转至公司指定证券账户。截至目前，鲁剑、李练已按约定向公司支

付应补偿股份所产生的延迟支付的利息。

根据《利润补偿协议》，经鲁剑、李练协商，炎龙科技公司原股东鲁剑、李练、西藏炎龙应付补偿股

份9,627,566股由李练承担。 根据公司与李练签订《补偿协议》，李练同意承担基于《利润补偿协议》

项下应当由鲁剑、李练共同承担的补偿义务，即李练自愿承担9,627,566股的补偿义务。 该补偿股份由

公司以1.00元的价格进行回购。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0年7月30日披露的《关于相关重组方对公司进行

业绩补偿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0-073）。

二、回购实施情况

本次实施回购李练持有的公司股份共计9,627,566股，占公司回购前总股本的0.31%，回购总价款

为人民币1.00元。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2020年7月31日出具的《过户登

记确认书》，李练持有的股份9,627,566股已过户至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三、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股票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沈培今于2019年9月30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14,380,000股，占当时公司股份总数的0.46%。

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沈培今所持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93,840,000股因股票质押回购纠

纷被中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起诉，上海金融法院将沈培今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93,840,000股(占当时公司股份总数的2.99%)于2019年12月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股票司法协

助执行平台公开进行了股票司法处置，并已完成上述股票过户手续。 具体详见公司于2019年12月20日

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处置暨持股变动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72）。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

购注销议案之日起至本公告发布前一日，不存在卖出所持公司股份的情况。

四、股份注销安排

经公司申请， 公司将于2020年8月3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注销所回购

股份。 公司后续将及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等相关事宜。

五、股份变动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回购前

本次回购注销股

份总数

本次回购后

股份数量（股） 比 例（%） 股份数量（股） 比 例（%）

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份

1,145,771,143 36.51 9,627,566 1,136,143,577 36.31

无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份

1,992,869,006 63.49 / 1,992,869,006 63.69

股份总额 3,138,640,149 100 9,627,566 3,129,012,583 100

特此公告。

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8月1日

证券代码：

600306

证券简称：

*ST

商城 公告编号：

2020-049

号

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本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实施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

交易（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中，公司拟通过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

出售其持有的沈阳铁西百货大楼有限公司99.82%股权和沈阳商业城百货有限公司100%股权。 同时，

公司拟向茂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购买其持有的崇德物业管理（深圳）

有限公司100%股权。 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

发生变更，不构成重组上市。

经申请，公司股票自2020年5月25日开市起停牌，停牌时间不超过10个交易日，详见公司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 公告编号：2020-030）。 停牌期间，

公司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公告了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详见公司于2020年5月30日披露的《关于重大资

产重组停牌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0-031）。

2020年6月5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沈阳商业城股

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

关的议案，并披露了《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

及相关文件。 根据相关规定，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于2020年6月8日开市起复牌。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及停复牌业务指引》的规定，上市公司首

次披露重组方案至发出审议本次重组方案的股东大会通知前， 上市公司应当与交易各方保持沟通联

系，并至少每30日发布一次进展公告，说明本次重组事项的具体进展情况。2020年7月4日，公司披露了

重组方案一个月以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 详见公司于当日披露的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

告》（ 公告编号：2020-048）。 现将公司自上一次披露进展公告一个月以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

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审计、评估等工作尚未最终完成。公司将尽快完

成审计、评估工作并再次召开董事会，对相关事项进行审议，并披露重组报告书等文件。 公司将根据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风险提示

请投资者仔细阅读公司于2020年6月25日公告的《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修订稿）》中披露的“重大风险提示” 相关章节。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

日，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并经监管机构批准后方可正式实施。 能否获得上述

批准及最终获得批准的时间尚存在一定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为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有关信息请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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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0年8月7日

●为配合当前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相关安排，公司建议股东及股东代表采用网络投

票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拟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请事先做好出席登记并采取有效的防护

措施，配合会场要求接受体温检测等相关防疫工作。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本公司于2020年7月23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了《关于召

开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由于本次股东大会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

系统向社会公众股股东提供网络投票，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

定》的要求，现发布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 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 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3、 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0年8月7日 14点30分

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156号招商国际金融中心D座首开股份十三层会议室

5、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0年8月7日

至2020年8月7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

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9:15-15:00。

6、 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7、 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

2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

3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相关事

宜的议案

√

4

关于公司为天津海景实业有限公司拟向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申请信托贷

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第1-3项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

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司临2020-053号）、《关于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预案的公告》（公司临

2020-054号），于2020年7月23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上述第4项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

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司临2020-047号）、《对外担保公告》（公司临2020-048号）， 于2020年7

月2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2、 特别决议议案：无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4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1、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

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 进行投票， 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 （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

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2、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

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

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3、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4、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1、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

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

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376 首开股份 2020/7/31

2、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 公司聘请的律师。

4、 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时间：2020年8月6日9：00—11：30，13：00—15：30。

2、登记办法：

（1）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原件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股票账户卡等办理

登记手续；委托他人出席的，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票账户卡等办理登记手

续；

（2）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股票账户卡、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身份资格的

有效证明、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授权他人出席的，被授权人凭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股票账

户卡、授权委托书和本人身份证原件等办理登记手续；

（3）融资融券投资者出席会议的，应持融资融券相关证券公司出具的证券账户证明及其向投资者

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投资者为个人的，还应持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投资者为

机构的，还应持本单位营业执照、参会人员身份证、单位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

（4）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方式、传真方式或电子邮件方式登记（须在2020年8月6

日16：00时前送达、传真或发送邮件至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3、登记地点及联系方式：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156号D座9层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10）66428032、66428075

传真：（010）66428061

电子邮件：gudongdahui@bcdh.com.cn

邮政编码：100031

联系人：任女士、侯女士

4、注意事项：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于会前半小时到会场办理登

记手续。

六、 其他事项

1、与会股东食宿费用及交通费用自理。

2、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

行。

特此公告。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31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0年8月7日召开的贵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2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3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的相关事宜的议案

4

关于公司为天津海景实业有限公司拟向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申

请信托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

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